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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簽署新管制計劃協議 
 

 港燈宣布今日與政府簽訂新的管制計劃協議。新協議為期十年，之後可獲

續期五年，由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起生效。 
 
 港燈集團主席霍建寧對於談判完成並達致協議感到高興。他表示：「由於

涉及的議題複雜，談判過程十分艱巨。」 
 
 港燈為香港島及南丫島提供電力供應，現行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今年年底

屆滿。公司在過去兩年一直就二零零八年後電力市場的規管架構與政府商討。 
 
 在新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下，港燈的准許利潤回報訂為除可再生能源資產

外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百分之九點九九，而投資在可再生能源的回報，則訂為

百分之十一。 
 

 新協議年期為十年，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底屆滿。期滿時可獲政府續期五

年至二零二三年十二月底。 

 

 霍建寧在簽署協議後表示：「我們相信這份新協議已能在現時環境下，有

效平衡客戶及股東的利益 : 客戶可在合理價格下得到可靠及優質的電力供應，

而一個明確的機制及穩定的長遠規管架構，可以令股東的權益得到保障。」 
 
 他又補充：「協議達成消除本港電力行業過去數年出現的不明朗因素。現

時談判告一段落，我們可以專注為未來規劃，透過提供可靠的電力供應及優質的

客戶服務，繼續為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 
 
 港燈董事總經理曹棨森認為新協議提供一個更全面的規管架構。他解釋：

「協議鼓勵公司提供更高水平的服務，改善環保表現，同時促進使用可再生能

源。」 
 
 對於政府設立賞罰制度，將公司的環保表現與回報掛勾，曹棨森強調港燈

會致力達致政府的減排目標，支持政府改善空氣質素的政策目標。另外，賞罰制

度亦適用於規管電力公司在供電可靠性、營運效率、客戶服務、能源效益及可再

生能源等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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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棨森理解公眾期望調低電費，但他表示，鑑於燃料價格的大幅波動，

現時實難以預測二零零九年的電費水平。「除回報率外，電費受到多個因素影

響，包括售電量、燃料開支及營運成本等。我們會繼續致力提高生產力及控制

成本。」 
 
 展望將來，曹棨森有信心在新管制計劃協議下，香港社會可繼續以合理

價格享有安全、有效率及可靠的電力供應，同時有助改善香港的環境。他強

調：「港燈會致力履行以上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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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燈集團簡介  

 

香港電燈集團的成員包括在港上市的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港燈）、港燈國際有限公司（港燈國際）與若干附屬公司。香港電燈

有限公司於一八八九年成立，是香港島與南丫島的電力供應商。港燈國際負

責香港電燈集團的國際投資業務，致力開拓香港以外的投資機會。 

 

 

傳媒查詢： 

 

公共事務經理（新聞及社區關係） 

劉美儀 

電話：2843 3225 

 




































































































